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分光光度計」採購案規範
壹、採購標的：分光光度計
ㄧ、採購數量：壹臺。
二、採購規格：
1.光學系統：雙光束，切割光束、光柵、雙檢知管。
2波長範圍：190～1100nm。
3.光譜隙寬：1.8 nm或以下。
4.迷光：0.08%T以下(220nm Nal，340nm NaNO2)；1.0%T以下(198nm KCl)。
5.波長精確度：±1.0nm。
6.波長再現性：±0.5nm。
7.測光範圍：-0.5～5.0A；-1.5～125％T；±9999C。
8.測光值精度：1.0A時，±0.005A。
9.雜訊值：260nm時，0.0A＜0.25mA，1.0A＜0.5mA，2.0A＜0.8mA。
10.飄移：0.5mA/hr以下。
11.波長掃描速度：10～4,200nm/min範圍可選擇。
12.訊號取樣間隔：0.2、0.5、1.0、2.0、3.0、5.0nm。
13.光源類型：氙燈。
14.檢知器：雙矽光電二極體。
15.樣品槽：具單一樣品槽可測量單一樣品或搭配大光徑樣品槽使用，附自動樣品槽轉盤（6-position cell）。
16.介面：具3個或以上USB插槽，可連接USB隨身碟、電腦及印表機等。
17.電源：100～240V；50～60Hz。
18.尺寸：30±5cm W × 40±5cm D × 25±5cm H。
19.重量：8.5±1kg。
20.內建軟體功能：樣品全波長掃描、樣品吸收度比值與吸收度差異測量、樣品定量分析、樣品多波長吸收度測量、內建確效程式，包含波長精確度、波長再現性、測光值經度、雜訊值及迷光等，均可與儀器規格值做比對。
21.其他配備：桌上型數據處理器1臺，16孔加熱器1臺，原廠軟體1式。
貳、投標須知：投標時應檢附需求規範所列設備之原廠型錄影本，請標示符合規格處及標示項次，俾利審查。中文規格說明書或證明文件，應加蓋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参、交貨規範：
一、得標廠商應自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及教育訓練。
二、得標商需安排人力，提供原廠儀器安裝、試機，協助指導操作及保養程序，並實施操作教育訓練4小時。
三、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原廠出廠證明書為非大陸地區之全新品及海關進口證明以供驗收。並提供中文操作及保養手冊至少1份，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不含消耗品。
四、交貨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朴子分場（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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